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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：454 

議題研析 

一、題目：從艋舺清水祖師廟古牆疑遭破壞事件探釐文化資

產保存法修法問題 

二、所涉法律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4 條 

三、探討研析 

(一)事故緣起 

    位於萬華區的清水祖師廟已有兩百三十年歷史，為台北

市定古蹟，數月前為復原祖師廟右護龍，拆除一旁違建而露

出磚造古牆。基於行人安全及維護古牆，主管機關與廟方循

古法用白灰加固牆面，被民眾以為係以水泥將古牆封起，遂

引發破壞古蹟爭議。 

(二) 古蹟修復理論 

    在古蹟修復的理論中有「修舊如舊」與「修舊如新」的

相異見解。「修舊如舊」意指盡可能採取傳統工法進行修復，

使古蹟修復完成後維持舊狀；「修舊如新」則強調修復過程

對古蹟本身而言，是重要的歷史事件，刻意要保留下修復痕

跡。簡言之，基於不同的理論，修復古蹟採取的工法與技術

也會不同。 

 (三) 探討分析 

   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4 條規定：「古蹟應保存原有形貌

及工法，如因故毀損，而主要構造與建材仍存在者，應基於

文化資產價值優先保存之原則，依照原有形貌修復，並得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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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性質，由所有人、使用人或管理人提出計畫，經主管機關

核准後，採取適當之修復或再利用方式。……前項修復計畫，

必要時得採用現代科技與工法，以增加其抗震、防災、防潮、

防蛀等機能及存續年限。第一項再利用計畫，得視需要在不

變更古蹟原有形貌原則下，增加必要設施。」換言之，依前

揭規定，古蹟之修復，係以保存原有形貌及工法為原則，必

要時，為增加其存續年限，得採取現代科技與工法。本案有

關單位以白灰維護牆面，雖係循古法辦理，但在民眾眼中，

卻像是用水泥封住原牆面，或應依地方人士意見，以現代工

法，用強化玻璃去補強古牆面，是否更能保存古牆原貌，值

得深入思考。簡言之，有關古蹟修復之修復，在何種情形下

得使用現代工法，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。 

   依內政部91年2月20日台內民字第0910002700號函釋：

「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十條第三項(現行法第二十四條第

二項)規定，古蹟修復工程為增加其防震、防災、防蛀能力，

必要時得採用現代科技與工法。惟為避免上開規定不當擴張

運用，有關古蹟之修護計畫及設計書圖審查仍應依法邀請相

關專業人士參與;另為避免承包商因便宜行事而隨意使用現

代科技、工法及材料，請貴府督促監造單位確實負起監造責

任。」換言之，依現行法，關於古蹟之修復，現代科技與工

法僅於增加古蹟其抗震、防災、防潮、防蛀等機能及存續年

限時，始得採用。但此種見解，有時反而不易保存古蹟原有

之形貌。拜科技之發達，現代工法在某些情況下，可能更能

保持古蹟之原有形貌，應該開放使用現代工法的彈性空間。 

四、建議事項 

    依我國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，有關古蹟之修復，原則上

係採取修舊如舊之理論。主管機關在面對類似之古蹟修復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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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時，為達保存古蹟原有形貌之目的，應許彈性運用現代工

法，以達修舊如舊之理想。爰建議修正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4

條第 2 項為：「前項修復計畫，必要時得採用現代科技與工

法，以保存原有形貌或增加其抗震、防災、防潮、防蛀等機

能及存續年限。」 

   撰稿人：傅朝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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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艋舺清水祖師廟古牆疑遭破壞原貌問題研析」參考意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賈北松  107 月 6/13 

一、關於文化資產的保存與維護，文化資產保存法僅有原則

性的規定。具體的執行措施，仍應依文化資產修復、維

護的理念、科技均衡考量，作為採擇的依據。直言之，

應考量面向，如: (一)、修復的目標，應為該古蹟之建成

最初年代?抑或為最具歷史意義或藝術價值之年代? (二)、

修復 的目的，像在恢復原有的面貌與外觀?抑或保障未

來更長時期的安全與維護?(三）、保存、維護(conservation)

與修復(restoration)之方法抉擇?(四)、未來使用之方式與

態樣? 文化資產本身條件與周邊環境的整合等。 

二、至於以「原有工法」或現代科技方法進行文化資產維護

之 具體操作與選擇，內政部曾有原則釋示 :「依文化資

產保存法第三十條第三項(現行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)規

定，古蹟修復工程為增加其防震、防災、防蛀能力，必

要時得採用現代科技與工法。惟為避免上開規定不當擴

張運用，有關古蹟之修護計畫及設計書圖審查仍應依法

邀請相關專業人士參與;另為避免承包商因便宜行事而

隨意使用現代科技、工法及材料，請貴府督促監造單位

確實負起監造責任。」。 是知，關於文化資產之維護實

務，如採現代科技與工法， 仍應以「為增加其防震、防

災、防蛀能力'於「必要時」始得審慎為之。更應避免不

當之擴大解釋，切實「避兔承包商因便宜行事而隨意使

用現代科技、工法及材料。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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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艋舺清水祖師廟古牆疑遭破壞原貌問題研析」參考意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趙俊祥 107/6/21 

一、 古蹟作為歷史的凝結，引領吾人進入時光隧道，修復

時向來以恢復原有形貌為原則。然隨時代演進，視古蹟

不僅是活化石或標本，也是承載人群記憶的生命體，故

修復的過程，新科技、工法、設施的引進以與時俱進，

與環境結合，與人們生活互動，已成為重要考量。 

二、 本文認為「本案有關單位以白灰維護牆面，雖係循古

法辦理，但在民眾眼中，卻像是用水泥封住原牆面，是

否符合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4 條所揭櫫之保存古蹟原有

形貌之原則，容易引起爭議。古蹟之修復，首要考量應

該是能否保存其原有形貌，至於是否使用古法或現代科

技，反而是較為次要之考量。以本案為例，依地方人士

意見，以現代工法，用強化玻璃去補強古牆面，是否更

能保存古牆原貌，值得深入思考。」然民眾大多對歷史

無知，對古蹟只停留在表面滄桑現象。文化資產保存法

第 24 條所謂之保存古蹟原有形貌，是建立在嚴謹歷史考

證與傳統工法材料之基礎上，而非表面的舊化，否則即

落入形式主義的窠臼。本案有關單位循古法辦理，以白

灰維護牆面，日久自然隨歲月留下痕跡，難謂有錯。換

言之，儘量採取原有工法材料，才符合「修舊如舊」的

實裡精神，而非表面如舊的「假古蹟」。文化資產保存法

之得採取現代科技與工法，亦指在「必要時」「為增加其

存續年限方為之」。再利用計畫也是要在「不變更古蹟原

有形貌原則」下，「視需要增加必要設施」。 

三、 為平衡專業修復與民眾觀感，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

24 條第 4 項之規定：「古蹟辦理整體性修復及再利用過

程中，應分階段舉辦說明會、公聽會，相關資訊應公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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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應通知當地居民參與。」唯有透過民眾參與，古蹟修

復之意義與過程才得以讓民眾了解，並產生積極的教育

意義。 

 

 

 

 


